
关于落实固定资产实名制管理的通知

学校各部⻔：

根据国家、河北省及上级部门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要求，

同时为落实审计问题整改，进⼀步加强我校对国有资产，尤其

是固定资产的管理，我校将逐步实⾏固定资产实名制管理。

⼀、资产实名制管理含义：           

是指每项资产对应具体使⽤⼈和管理⼈，固定资产标签与

实际使⽤⼈、管理⼈、价值、存放位置等信息相符。

使⽤⼈对⾃⼰名下的资产负责使⽤与管理，资产在⼈员、

机构间发⽣转移、变更时，及时办理资产信息转移流程；资产

管理⼈在轮换部门岗位时，整体办理资产信息转移流程；资产

实名制管理保证个⼈名下使⽤和管理的资产真实存在和完整⽆

缺。

⼆、实⾏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国有资产管理中⼼⾃2024年10⽉份21⽇起将按照资产类别

把学校各部门教师使⽤或管理的固定资产信息条⽬全部逐条发

送⾄0A系统平台，各位教师可登录OA平台《⼈事资产》模



块——“领⽤/负责的资产”⼦模块查看本⼈名下负责的资

产。

三、资产实名制下固定资产入账流程注意事项：

1.各部门资产管理员在进⾏“固定资产（⽆形资产）⼊账

”流程时，⼀定要把新购⼊固定资产落实到具体使⽤⼈、管理

⼈，明确存放具体位置；使⽤⼈和管理⼈不得为同⼀⼈。

2.在⼀个采购⾏为中，采购的同⼀种资产数量⼤于1（品名、

单价、规格相同）且需要分配⾄多⼈使⽤时，按照每⼀位具体

使⽤⼈分配的资产数量单独录⼊信息。�

3.资产名称要明确，不得使⽤“XXX类”名称。

4.资产的单价应为该项资产的发票⾦额加增值税款的合计

⾦额除以数量确定。

5.责任⼈管理的固定资产实物请务必粘贴标签 （国资中⼼

打印后⾃⾏粘贴）。

四、说明

如相关部门仍然存在资产与使⽤⼈不⼀致问题未处理，请

在OA平台《国有资产交接流程》办理。

国有资产管理中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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